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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医 疗 保 障 局
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上 海 市 中 医 药 管 理 局

沪医保医管发〔2021〕34号

关于印发《上海市医保支持中医药传承
创新发展若干措施》的通知

各区医疗保障局、卫生健康委，各市级医疗机构：

为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充分发挥医疗保障的

支持作用，鼓励上海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，支持上海市申请

创建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示范区，现将《上海市医保支持中

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若干措施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抓好

贯彻落实。

特此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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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上海市医疗保障局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
上海市中医药管理局

2021年 9月 26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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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医保支持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若干措施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

承创新发展的意见》《上海市中医药条例》和《中共上海市

委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实施意

见》等要求，充分发挥医疗保障的支持作用，鼓励上海中医

药传承创新发展，服务健康上海建设，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就

医需求，现就医疗保障支持中医药发展制定以下政策措施。

一、建立中医药参与重大疫情防治保障机制

（一）重视发挥中医药全面参与疫情防控救治的独特作

用，建立完善符合疫情防治诊疗规范的中医药费用纳入医保

支付的机制。推进重大疫情下中西医协同防治，确保中西医

结合、中西药并用落实到位，促进整体救治水平提高。

二、支持中医类医疗机构纳入医保定点协议管理

（二）鼓励中医药特色发展，医疗机构区域规划布局适

当向中医类医疗机构倾斜，对特色优势明显，经营规范的中

医专科医院和中医门诊部优先纳入医保定点协议管理。

（三）鼓励中医类医疗机构开展“互联网+”医疗服务，

创新中医药慢性病管理服务模式，将符合规定的“互联网+”

中医医疗服务复诊诊察费和开具处方发生的药品费纳入医

保支付范围，促进“互联网+医保+医疗+医药”一体化发展，

提高中医医疗资源可及性和服务整体效率。

（四）及时将符合条件的各级中医定点医疗机构纳入异

地住院联网结算和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范围，提升中医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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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疗机构区域辐射力和影响力。

（五）鼓励医疗机构开展名医特需服务，与商业健康保

险合作，创新商业保险支付模式，促进中医药优秀学术思想

和有效临床经验传承。

（六）支持具有中医药健康养老特色的医养结合机构发

展，推动构建中医医养结合服务网络，促进中医药与医养结

合产业融合发展。

三、优化中医服务价格管理，探索中药饮片优质优价

（七）建立中医药服务价格动态调整机制，稳妥有序调

整中医药服务价格,重点支持推拿、骨伤手法、针灸、中医

外科、中医特殊疗法等体现中医技术劳务价值的中医药服务

项目。

（八）鼓励中医机构创新中医医疗服务，加快中医药新

技术、新项目的审批立项和定价，将符合规定的适宜技术纳

入医保基金支付范围。支持应用中医四诊客观化、现代中医

药新技术和新设备的医疗服务项目，引导中医类医疗机构的

特色定位和内涵发展。

（九）扶持体现名医名家技术价值的中医医疗服务，对

基于海派中医流派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核心技术、国家级和市

级名中医临证经验的中医药特色技术和方法，优先立项，合

理定价。鼓励开展中医“治未病”服务，丰富中医特色鲜明、

干预效果明确的中医“治未病”特色医疗项目。

（十）加快推进基于质量分级标准的中药饮片优质优价

体系建设，试点开展道地药材全流程追溯工作，完善相关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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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与采购政策，激励和保障优质中药材的提供。支持特色中

药药事服务，鼓励体现中医药个性化治疗特点的丸、散、膏

剂等院内中药剂型的开发和应用，支持开展基于传统特色的

饮片临方炮制药事服务项目。

（十一）完善中药招标采购管理机制，将中药饮片纳入

“阳光平台”，鼓励生产、流通企业和医药机构平台信息共

享、公平公正交易。探索中成药区域价格联动机制，鼓励并

规范医疗机构中成药集中议价采购。

四、完善符合中医药特点的医保支付机制

（十二）鼓励中药饮片、医疗机构中药制剂、中成药合

理使用。根据本市基金承受能力和临床需要，持续将符合条

件的医疗机构中药制剂和中药饮片，纳入本市医保支付范围，

参照甲类药品支付，进一步减轻群众负担。

（十三）做好定点医药机构采购和使用国家谈判药品中

的中成药工作，将国家谈判中成药供应、使用纳入监测评估，

提高参保人员用药保障水平，促进临床技术进步。

（十四）分批遴选中医优势明显、治疗路径清晰、费用

明确的中医优势病种，合理确定付费标准，引导中西医同病

同效同价，推动中医优势病种单病种付费。

（十五）推进符合中医药特点的支付方式改革，完善与

国际疾病分类相衔接的中医病证分类等编码体系，积极探索

中医药特色病种（组）在 DRG、DIP等支付方式改革中的应

用，支持具有同等疗效中医药特色病种（组）的合理支付补

偿，建立健全医疗机构提供适宜中医药服务与医保支付挂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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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正向激励机制。

（十六）支持“区域+专科”中医医联体与区级中医、中

西医结合医院建设，鼓励在基层医疗机构使用中医特色诊疗

技术，完善中医相关技术规范，提高居民获得中医药特色服

务的可及性。

五、强化医保基金监管

（十七）各类办医主体要加强指导，增强定点中医类医

疗机构自我管理能力，强化中医类医疗机构主体责任，按规

定配齐配强医保管理人员，引导和督促定点中医类医疗机构

落实中医药管理规范和技术操作规程，规范医师诊疗行为。

（十八）全面提升中医类医疗机构信息化水平，进一步

完善适应中医药服务特点的医保智能监控规则库和知识库，

推动医保智能监控应用，实现事前提醒、事中预警、事后审

核的全过程监管。

（十九）市、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、中医药管理部门应

加强对定点中医类医疗机构相关服务的监督检查和质控检

查。市、区医保部门要会同公安、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严厉打

击欺诈骗保行为，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予以严肃处理，保障

医保基金安全有效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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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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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、申康医院发展中心、有关大学，市医疗保险

事业管理中心、市医药集中招标采购事务管理所、市医保局监督

检查所。

上海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1年 9月 26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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